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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质量监督管理的通知

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管理，规范工程质量验收行为，明确参建各方质量责任，贯彻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和《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及规定性文件，现就加强房建市政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
建设单位是工程质量第一责任人，依法对工程质量承担全面责任。要健全工程项目质量管理体系，配备专职人员并明确其质量管理职责，要加强对按照合同约定自行采购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的质量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质量责任。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施工等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禁止以“优化设计”等名义变相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严格履行施工图审查制度，对于已经审查合格的图纸非客观原因不得随意进行设计变更，确需变更的应严格遵守设计变更程序，先变更后施工。

二、落实监理单位管理责任
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要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理。要严格隐蔽工程、分项工程、分部工程的报验管理，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设计文件、现行规范标准和合同约定。如有发现隐蔽工程、分项工程、分部工程等未经验收合格就进入下一道工序的应立即责令停止施工，不履行停工指令的应及时上报主管部门。要加强装饰装修工程监理，抓好装饰装修工程的细部质量和施工观感，提高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质量。

三、落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标注不明确或存在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严格执行设计变更程序。要建立健全建设工程质量报验制度，隐蔽工程、分项工程、分部工程等应经建设、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四、严格工程竣工验收管理

施工单位应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齐全完整，具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建设单位方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建设主管部门发现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将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五、强化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我局将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加强主体责任监督管理。桩基工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重要分部（子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时，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必须到位。责任人未到位的一律责令重新组织验收。在抓好地基基础和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的基础上，加大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等分部工程的施工质量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发现未按图施工、装饰装修质量差等问题。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我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技术规范等开展监督执法检查，检查中发现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并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发现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或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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